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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广东瑞士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通称“订货方”
乙方：型材激光切割机项目承接方，以下通称“供货方”
1、总体要求：
   本次项目为交钥匙工程，项目内型材激光切割机用于重型工业碳钢管材、工字钢切割，对激光切割设备的切割表面质量、精度和稳定性要求较高，此型材激光切割机的零部件要求为全新部件，核心零部件要求为国内外知名品牌，不允许通过任何手段进行以次充好的恶性行为；
   该型材激光切割机应具备高精度、高效率、全自动按照程序要求完成型材切割能力，设备整体稳定性良好，故障率低，具有高柔性、操作便捷、安全可靠、防呆全面的特点。符合工业设备国际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2、工期/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到达订货方工厂（项目范围内的全部标的物统一发运到货），全部标的物到厂15个自然日内安装调试完成具备加工样件能力。
3、订货方提供技术参数：
3.1安装条件：
3.1.1设备空间尺寸≤16m（长）*3.5m（宽）*3m（高）（含周边外设和运动部件极限位置）
3.1.2电源：380V±10%，三相五线制，50Hz±1Hz
3.1.3气源压力：设备端0.6±0.02 Mpa
3.1.4厂房温度：5℃-50℃
3.1.5厂房湿度：连续≤90%（不结露）    短时间≤95%（不结露）
3.1.6地基承重：6t/㎡
3.1.7设备本体及护板等附件主色调为浅灰白色烤漆，色号为RAL7035；
3.2加工产品要求：
3.2.1工件尺寸：方管≤300mm*100mm，工字钢≤200*200，型材厚度≤12mm，详见附件一《原材料清单》
3.2.2工件材质：Q235/Q345/Q355，硬度HRC50-60
3.2.3最大原材料重量：1000KG
3.2.4切割精度：≤0.3mm，切割缝≤0.5mm；
3.2.5加工节拍：≤150min（包含原材料清单内所有型材的切割、上下料、喷头更换、程序选择等全部耗时）。
4、供货方资质要求：
4.1注册资本大于或等于2000万元（人民币）。
4.2近三年内独立承接过大型碳钢型材激光切割机项目，并且已投入批量生产，须提供标的物业绩明细及用户清单，如有与美的集团合作经历，需提供与美的集团的合作信息（含合作时间、合作单位、项目名称、项目联系人、联系人联系方式、合作过程中有无异常等信息），便于订货方核实；
4.3供货方需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4供货方需提供加盖公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4.5供货方需提供信誉证明文件，并提供加工及检测设备类型清单；
4.6供货方需提供体系认证证书。
5、付款方式要求：
5.1、设备款按以下进度付款，即： 
5.1.1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订货方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30 %的首期款；
5.1.2设备初验收合格后二十个工作日内，订货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30 %的初验收款；
5.1.3设备正式验收合格后二十个工作日内，订货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30 %的验收款；
5.1.4设备自验收起1年质保验收后二十个工作日内，订货方支付合同总金10 %的尾款；
5.2、付款方式：现汇。                                            
5.3、发票开具：第贰次付款前供货方应按合同总金额开具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订货方。供货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先履行合同义务；若供货方未能开具合格发票，则付款条件未成立，订货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属违约。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5.4、税费：如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国家对税率进行相应调整的，双方确认订货方有权自主选择是否依照不含税价格不变的原则变更合同款，供货方无条件接受并配合订货方进行相应的变更。     
5.5、特别约定：因订货方月度结算的需要，每月25日至次月5日停止办理付款手续，故如付款时间覆盖上述期间的，付款时间中止计算。
6、设备功能配置：
	1.
	数控系统及套料软件：国内外知名品牌
	7．
	电气柜空调

	2.
	激光发生器：国内外知名品牌
	8.
	废料盒

	3.
	卡盘（2个）
	9.
	随动Z轴

	4.
	吸烟机
	10.
	三色灯、照明灯

	5.
	自动上料
	11.
	余料切割

	6.
	气动、液压、集中润滑系统
	12.
	常用维修工具


[bookmark: _Hlk117753477]注：若除以上功能配置外还具备其它有利于订货方生产的功能配置，可进行注明；
7、重点参数：
需提供激光器详细参数及能耗；机床需提供核心参数，如：“精度：X,Y轴重复定位精度≤±XXXmm；运行参数：X/Y轴最大加速度  ≥XXXG”等。请勿用低功率的切割机机床套用到如下要求的高功率的切割机。
	项目
	主要参数

	加工范围
	型材直径
	mm
	≥350

	
	上料尺寸
	mm
	≥9000

	激光器
	功率
	W
	6000（调整范围10%-100%）

	
	传输光纤直径
	Um
	100

	系统
	图层数量
	个
	3

	
	显示屏尺寸
	吋
	≥17″宽屏电容式触摸屏


[bookmark: _Hlk117753517]注：若除以上重点参数外还具备其它有利于订货方生产的配置参数，可进行注明；
	序号
	主要零部件
	配套厂家

	1
	伺服电机
	FANUC/西门子（与电气系统一致）

	2
	软件
	西班牙Lantek

	3
	三联件、气缸、节流阀
	Airtac

	4
	电磁阀
	美国Parker

	5
	电控比例阀
	德国Lanny

	6
	直线导轨
	（瑞士）施耐博格/ HIWIN

	7
	主轴轴承
	（日本）NSK

	8
	斜齿条
	捷克SVAROG/德国亨利安

	9
	减速机
	日本新宝

	10
	伺服电机与驱动
	意大利MPC/德国力士乐

	11
	润滑系统主要元件
	（中）永嘉流遍

	12
	主要电气元件
	（日）欧姆龙/（台）明伟/（法）施耐德

	13
	电容传感器
	大族/德国Precitec

	14
	调整盒
	大族/德国Precitec

	15
	拖链
	（德）易格斯

	16
	电柜空调
	（中）同飞（尺寸规格审图确定）


[bookmark: _Hlk117753447][bookmark: _Hlk118119481]注：要求以上部件须为国内外一线主流品牌，非以上品牌须注明，且必须注明所选主要配件的等级及产地；
8、技术要求：
8.1切割型材材质为碳钢Q235，最大厚度为12mm，所有需切割部件尺寸规格详见附件一；
8.2型材切割精度≤0.3mm，割缝宽度≤1mm，输出功率稳定性±2%；
8.3型材原材料长度≥9m，直径≥350mm；
8.4型材上料方式是人工通过行车放置到自动上料机构（预留自动上下料功能接口，便于后期改造升级），自动上料机构完成设备内部上下料；
8.5完成附件一中所有部件的切割下料用时≤150min（包含上下料、更换喷头、更换程序等的辅助时间）；
8.6型材切割为全自动运行，无须人为参与；
8.7设备预留MES接口，便于后期生产数字化升级，可将生产订单信息直接传递至设备系统；
8.8设备具有防呆功能，防止更换型材时人为误选错切割参数，切割参数更改须设置二级权限保护；
8.9设备具备断电、断气保护功能，当设备突发出现断电、气问题，设备电气和机械部分必须立即启动保护机制，防止设备机械和电气部分受到损害；
8.11设备配置必要的安全光栅等安全防护措施，在切割过程中禁止人员进入切割及其它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自动上料机构运行过程中，设备提示且无法启动切割程序；
8.12设备配置氧气切割（预留后期更换多种辅助气体切换能力），当氧气量不足时报警提示且无法启动；
8.13设备加工程序正在运行的程序段及报警信息须时时在操作面板显示，显示并记录切割节拍；
8.14设备结构设计应满足人机工程学要求，操作、点检、保养、维修等工作开展时应便于人员实施，应有足够的空间；正常生产过程中不会对操作员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8.15设备设计应配置相应措施解决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切割烟尘以及电气/液压元件滴油影响工厂清洁度问题，全自动分区除尘，切割烟尘去除率需要达到90%以上；
8.16设备配置辅助接料机构，将切完的型材运到成品出料口，配置抽屉式废料盒，便于操作工手动处理废料；
8.17加工使用喷头根据订货方提供图纸由供货方按照用一备二提供；
8.18设备程序兼容NX9.0版本，通过导入三维文件便捷运行切割程序；
[bookmark: _Hlk117755291]8.19设备系统配置专业的套料软件，可满足多种部件图形自动排版，切割时可以通过共边切割、科学排版、路径优化等方式提高切割效率，降低材料损耗率；
8.20切割器配置随动功能，当型材切割面不规则时，切割器可随着型材到切割喷头的距离进行时时调整，保证切割质量和防止撞机；
8.21电源接口由订货方提前预留，供货方负责从订货方预留的接口处至设备端的电气管路、连线的材料准备、连接、固定。电线接口处设置空气开关，线缆通过线槽固定，线槽颜色与设备主色调统一，（电源接口到电气柜的距离≤15m）；
8.22设备显示屏不小于17吋，触摸屏，高度及配置满足人机工程学；
8.23在操作面板位置测量，设备切割噪音≤85db；
8.24激光发生器等核心部件具备故障监测功能；
8.25设备具备气动、液压、冷却、集中润滑系统以及监控功能,当气压、液压超出设定范围值时、液体低于下限值时设备报警；
8.26设备需具备故障自诊断功能，将报警内容（如空压异常、急停等）显示在屏幕上，（详细报警信息可利用报警代码通过电气说明书查询），报警灯报警；
8.27主电源安装过载保护器；强电回路必须安装短路保护开关；控制回路中热继电器或电子继电器，PLC输出需通过继电器或接触器等间接控制负载（如电磁阀、信号灯等）
8.28 执行元件：需过流过载保护的执行元件（如电机等）必须有过流、过载保护器。
8.29 三色警灯（信号塔）：西门子APT警示灯TL-50系列LED灯，安装在显眼位置，高度设置也要考虑作业员能方便看到报警灯，并配异常报警器。
绿灯（下）：设备正常运转中。
黄灯（中）：设备休止或其它。
红灯（上）：设备异常或故障。
8.30 每一个危险动作进行自动安全确认，超越时自动停机报警。
8.31各机械原点未完全复归时，不能超越执行下一个动作。
8.32 操作面板：必须采用中文版并且危险动作按钮用红色标示，必须有急停按钮。
8.33 设备危险处：必须有防护和警示标志；可动部位存在安全隐患必须安装安全防护。
8.34电气柜要求照明良好且使用24V安全电压，全部密封，不与外围空气直接接触，安装冷却系统进行冷却降温（推荐采用空调或隔离式热交换方式），电气柜门须可靠密封。（电气柜空调根据电气柜温度可以自动开启和关闭，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8.35指示灯、开关类预先根据机能安装,可进行扩张,不使用部分铭牌标识备用。
8.36 控制柜与各外围控制原件的连接用线槽或线管连接，强电线路与控制线路(弱电线路)分开布置。
8.37电气柜内高低压电路要有明显分界,高压电路须有醒目标示和安全防护。不同电位采用不同颜色电线(交流电源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中性线：蓝色或淡蓝色。直流回路正极：红色，负极：黑色。24V控制回路统一使用蓝色线。接地线：黄绿色。市电火线：红色。)。 接线端两侧一定要套接线码(白色整体线码，字体黑色打印)。
8.38电气柜及各分线箱内各元件之间要留有足够维修空间。
8.39地线连接良好，设有接线排（金属材料），每支路单独1位接线柱，每页电箱门与电箱之间连接地线。
8.40 各电气元件须标有目视化标识，一般要求贴在线槽表面（名称及代码，与说明书一致），原则不贴在元件上。
9、方案会签：
9.1方案会签原则上在订货方进行，根据防疫政策可选择线上进行方案会签确认；
9.2合同签订后1周内供货方提供详细的项目推进计划，计划制定需科学合理，保证整个项目过程进度，为保证项目实施过程可控，单个项目节点不得超过2周，项目计划一旦确定须严格按照执行，无正当理由不允许延误；
9.3会签内容包括项目实施计划、工艺方案、节拍计算表、电气原理图、设备结构图、油液等消耗品清单（含品牌、产地、用量等）等需要在设备正式制作前由订货方确认的资料；
9.4如会签内容更改须得到订货方的认可。
10、预验收：
10.1验收方式：预验收在供货方现场进行，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标的物验收标准；
10.2预验收期间的精度检测量仪及辅助工装和油液等由供货方提供；
10.3预验收内容：
10.3.1预验收时，所有技术资料应交付订货方代表检查（技术资料的准确性、一致性、数量）三份纸板，电子版一份
10.3.2设备外观检查：看设备的实物布局是否合理，外观是否美观，设备的管线连接是否紧固；设备及附件颜色及喷漆质量是否满足要求，设备标牌、名牌是否正确、齐全；
10.3.3设备“三漏（漏油、漏水、漏气）现象”检查；
10.3.4预验收前设备须连续运转8小时无故障，然后按供货方出厂标准进行验收，供货方提供设备精度检测用测试仪器；
10.3.5检查设备的安全性及安全防错是否有效；
10.3.6检查设备是否符合订货方工厂的使用条件；
10.3.7订货方根据需要在图纸要求范围内识别加工风险较高的尺寸要求，进行样件加工验证，样件满足两次验证需求，样件由订货方提供，样件运输由供货方负责，两次验证仍不合格，后续验证样件费用由供货方提供；样件验证使用完后可直接在供货方销毁处理掉，无需发回订货方工厂；（注：验证样件仅为订货方满足验证设备加工能力仿制，非后续生产产品）
10.3.8在距离设备1m处检测设备噪音，空运转过程中噪音≤75db，正常加工过程中噪音≤85db；
10.3.9预验收合格后，应起草预验收报告，并由供货方及订货方代表签字；预验收不合格部分出具相关纪要，双方讨论根据问题实际情况确认整改完成时间；
10.3.10当双方对检测方法和结果有争议时，由订货方委托独立的权威质量检验机构再进行检测，费用由供货方承担。
10.3.11设备预验收完成后，如具备发货条件，设备及附件工装等的拆解、包装、运输全过程由供货方负责。
11、安装调试
11.1标的设备及附件到达订货方工厂后，由订货方开箱验收确认是否完好；
11.2供货方负责对标的设备在订货方工厂进行安装调试，对设备安装、精度调整、调试的正确性负全部责任；
11.3供货方自备安装调试、检测工具，起重设施及其他辅助设备；
11.4安装设备时，供货方提供动力及介质支管线，并完成所需的动力及介质支管线连接（包含与设备的连接及与订货方工厂母线的连接）；
11.5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中供货方的施工人员需遵守订货方现场管理的相关规定。
12、初验收：是指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进行样件首件加工。
12.1设备初验收前，供货方须至少提前1周通过邮件等正式方式通知订货方进行初验收。
12.2初步验收内容包括：设备主体结构、配置验收，设备附件及备品备件等的验收、设备部件型号、外购件的生产厂家、设备的安全性、设备精度、设备基础管理的验收。
12.3初验收使用样件订货方免费提供1次，若第二次初验收仍不合格第二次样件费用以及后续样件费用均由供货方提供，初验收须保证所有加工内容100%合格。
13、终验收
13.1标的设备的终验收在订货方工厂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后，进行连续12小时空运转测试，测试过程中设备不得出现报警及故障，空运转测试通过后，按出厂标准进行验收，供货方需出具精度报告；
13.2供货方在方案会签阶段将消耗品具体型号及用量传递至订货方，设备到达订货方工厂后由订货方补充；非耗材如喷头、镜片、激光器、工装夹具、辅具等物品在终验收前损坏由供货方补足，因此造成的调试延期由供货方提供周期保证方案。
13.3终验收过程中对设备精度检测所需专用仪器由供货方提供；
13.4根据技术要求对设备进行逐条确认验收；
13.5终验收前须对设备加工能力进行充分验证，生产使用不少于3个月，加工件数不少于30套，过程中加工件100%满足尺寸要求，且设备运行稳定；
13.6部件加工节拍以及工件上下料及换装时间确认；
13.7终验收前须完成培训：供货方对订货方相关电气、机械维修、操作的人员进行生产现场技术培训，内容包括编程、操作方法、维修、设备结构、常见故障排除、机型增加的程序编制及调试等操作；培训完毕后对培训结果进行考核，保证人员具备实际操作能力。
13.8终验收完成前须提供完备的技术资料
13.8.1标的物各精度的检验报告及出厂标准规范；
13.8.2设备说明以及安装、使用、调试、保养、维修所需要的全部资料，具体如下：
1）使用、维护、编程、安装调试说明；
2）设备总图、专用部件装配图及零部件图；
3）辅助装置的功能原理图，气动元件参数表；
4）气动原理图、安装图、系统总图，液压元件参数表；
5）润滑系统总图、原理图、润滑图表及说明书；
6）各种轴承、导轨、密封件型号规格及其制造商清单；
7）主要外购件清单、原理图、说明书和质量证明及制造厂家；
8）设备制造、安装调试过程中的质量证明。
13.8.3设备电气及控制部分所需提供资料：
1）硬件资料：硬件图纸（原理图、I/O地址图、电气柜电器位置图、设备电器安装图、接线图、外购件清单等），同时还要提供备件，易损件清单，供货厂家备件名称、参数，订货号等；
2）软件资料：
PLC程序清单，对于复杂的程序要提供“逻辑功能流程图”；
设备控制系统软件备份盘一份。
3）说明书：
包括操作和编程说明，连接和接口说明，调试和维修指南等。数控系统的相关说明书等有些需要额外购置的，在订货时应明确。
13.9终验收合格后，应起草终验收报告，并由供货方及订货方代表签字；终验收不合格部分供货方必须提出详细的整改措施及计划，解决并验证无问题后方可进行终验收，不允许带有设备问题进行设备终验收。
14、售后服务与质量保证：
14.1自设备正式验收合格之日起，供货方提供为期一年的整机免费保修服务。设备的零部件有更长保修期或不在整机保修范围内的，则应特别列明，没有列明的按整机免费保修期执行。
14.2供货方提供维修服务后，如剩余质保期不足一年的，供货方应保证设备维修后整机有不低于12个月的保用期，在保用期内设备再次损坏的，供货方应免费修理。
14.3质保期内，供货方更换的部件或零配件须与设备原采用部件或零配件的产地、型号规格相同，若无法达到上述要求，须事先征得订货方书面同意，方可使用替代品。质保期内因维修更换的部件，其保修期从更换之日重新起算。
14.4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材料、人工等成本费用，由供货方承担。质保期内，如由于火灾、水灾、地震、磁电串入等不可抗力及订货方人为破坏因素造成损坏的，供货方负责提供维修所需材料清单交由订货方确认并维修，经订货方确认的设备材料的费用由订货方承担。
14.5设备出现故障的（无论是在保修范围内还是在保修范围外），供货方应在接到甲方故障报修通知后，省内的24小时内，省外的48小时内响应并派出合格技术人员到甲方现场进行维修处理、排除故障，且应于甲方申报故障之时起，一般故障72小时内/重大疑难故障96小时内将设备修复至正常使用状态。若设备需出厂修理，由供货方负责运输并承担费用。
14.6保修期满后，设备出现故障需要维修的，供货方必须在接到订货方维修通知后2天内派出合格技术人员至订货方现场处理。维修费用由订货方承担，并在维修结束后支付。供货方每次修理后需保证更换配件（非易损件清单内配件）有12个月的保用期，在保用期内此配件再次损坏的，供货方应免费修理或更换。
14.7保修期满后，设备发生故障需要维修更换零部件的，供货方应以成本价（不高于投标时该零部件成交价格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价格）提供设备的维修配件并在合同签订时提供《设备易损维修件价格清单》作为附件。
15、否决项：
供货方资质要求：近三年内未独立承接过型材激光切割机项目；
16、合同意向稿件
详见附件四
附件
附件一：《原材料清单》
附件二：《设备采购验收-基础管理方面验收内容》
附件三：《设备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附件四：《设备采购合同模板》
附件五：《设备电气通用要求》
附件六：《设备管理现场可视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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